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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刑事案件發生後，承辦員警須填寫刑案紀錄表，內容包含犯罪成因、犯罪習癖、

準備措施、犯罪方法、犯罪工具五項犯罪模式變數資料，及刑案發生地點、日期／時間

等案件屬性資料及嫌犯特徵等相關資料。本研究擬藉由分析住宅竊盜案犯罪紀錄，計算

犯罪成因、犯罪習癖、準備措施、犯罪方法、及犯罪工具等變數的資訊熵值與機率分佈，

並歸納犯案區域特性，建立案件間或與嫌犯間的隱性鏈結，發展犯罪關聯模式。藉以作

為研判住宅竊盜案是否為同一犯罪嫌疑人／集團連續犯案之參考。並以蒐集實務機關住

宅竊盜案犯罪紀錄，運用實驗評估犯罪關聯模式之準確度、召回率及整體綜效。 
 
關鍵字: 隱性鏈結分析，犯罪關聯模式，犯罪模式，犯案區域特性，犯案時段。 
 
一、緒論 

鏈結分析乃犯罪偵查的重要工具之一。社會網絡如血緣關係、財務交易、及通聯紀

錄等，常被用來建立犯罪個體(entities)間的鏈結[16,20]。然而運用資料探勘技術分析資

料庫的內容而建構的隱性鏈結，則鮮少用於建立犯罪個體間的鏈結。雖然犯罪模式、犯

案時段、及犯案區域特性等常被用於犯罪剖繪且極具運用價值，但其運用效能常取決於

剖繪專家的經驗智慧。因此研擬資料探勘技術，分析刑案資料，挖掘犯罪模式、犯案時

段、及犯案區域特性之隱性鏈結，以輔助犯罪偵查工作之進行，實為迫切之課題。 
依路卡交換原理，犯罪者進入犯罪現場之每一接觸，除了在現場留下跡證之外，也

會帶走一些物證[18]。犯罪剖繪專家經由分析犯罪現場跡證的種類、數量、位置、及狀

態，可據以重建犯罪過程[9] 及推導嫌疑犯的犯罪模式，進而縮小偵查範圍[14]。犯罪剖

繪主要基於犯罪模式或犯罪手法[14,19]，如被害人的共同性特徵、犯罪使用的武器、犯

罪的敵意、有無凌虐及性侵害等跡證，據以推導犯罪者的人格特質、性別、年齡、生活

背景、及可能的物理特徵如身高體重等等，並依據嫌疑犯與剖繪特徵的契合程度，比對

評估可能的罪犯。 
犯罪乃社會變遷，如經濟情況、社會文化等各種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例如遷徙活

動較少及社會較為穩定的地區犯罪率通常較低、地域性城市的暴力犯罪與竊盜犯的增加

率可能較高、而大都會地區毒品濫用的程度可能較市郊嚴重[6]。因此地域特性形成重要

的犯罪因素，地域特性可分為「自相關性」與「負的空間自相關」，自相關性指鄰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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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事件有較大之相互影響作用，舉凡鄰近地區其相關性較大，而與遠離地區其相關性則

較少之情形，此情形稱為正的空間自相關；反之若與鄰近地區差異性較大而與遠離的地

方差異性較小，則稱為負的空間自相關[3]。地點與時間對犯罪分析同樣具重要性，如前

所述每個人的一天都是在空間與時間的路徑中，相關實證研究結果也顯示：犯罪案件間

的關係強度與案發地點間隔的距離成反比關係[1]。  
時間與地點對犯罪分析同樣具重要性，因為每個人的一天都是在時間與空間的路徑

當中[7]。例如闖空門的竊盜案多發生於白天的上班時間，而搶劫落單上班族的搶案多發

生於傍晚。換句話說，犯罪時間也是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小時」為變數的犯罪分

析變化是非常大的，可以很多種分類，例如一星期有168小時。以一天24小時來劃分，

首先要決定的是一天的起始點，學者Marcus Felson與Erika Poulsen提出以5:00AM作為一

天的起始，因為夜生活的人在清晨5點大多已經返家，而早起的人也大多在5點開始活動

[5]。因此一天是由5:00AM開始，到隔天的4:59結束。同時利用中位數及第1、3四分位

數作為犯罪分析的指標，利用這些指標分析犯罪的集中與離散程度。例如分析紐約搶奪

案與臺北市搶奪與住宅竊盜案之犯罪時間指標，紐約的搶奪案件集中在晚上至凌晨，特

別是20:30至00:35分，亦即有四分之一的案件集中在這4小時5分之內。相較於臺北市的

搶奪案或住宅竊盜案，則較集中於白天，臺北市搶奪案有四分之一的案件集中於12:35
至16:50這4小時15分鐘，住宅竊盜案則集中於11:00至15:10的4小時10分鐘，詳如表一： 

 
表一. 紐約與臺北市犯罪時間指標分析表 

案由與地區 
 

時間指標 

紐約 
搶奪案

臺北市
搶奪案

臺北市 
住宅竊盜 

起始 05:00 05:00 05:00 

第1四分位 15:00 12:35 11:00 

中位數 20:30 16:50 15:10 

第3四分位 00:35 20:50 21:00 
 
在已破或是有目擊者的案件，犯罪嫌疑犯、被害人、以及犯罪的鏈結是具體而明確

的，但是未破或缺乏目擊者的案件，犯罪現場的證據便成為推導犯罪鏈結最重要的憑

據。刑案發生後，承辦員警必須填寫刑案紀錄表，內容可區分為「案件基本資料」及「犯

罪模式(modus operandi, MO)」。基本資料如案件類別、案發地點、案發時間、嫌犯及被

害人資料等等；犯罪模式包含犯罪成因(crime cause, CC)、犯罪習癖(crime habit, CH)、
準備措施(preparation action, PA)、犯罪方法(crime method, CM)、及犯罪工具(crime tool, 
CT)五項變數，且每一變數均有預設值可供挑選。 

我國警察機關自1970年起開始使用電腦處理資料，目前已累積大量的犯罪資料。近
年來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資料分析技術已有長足的進展，尤其資料探勘（data mining）
技術已日趨成熟。本研究擬藉由分析住宅竊盜案犯罪紀錄，計算犯罪成因、犯罪習癖、
準備措施、犯罪方法、及犯罪工具等變數的資訊熵值與機率分佈，並歸納犯案時段與區
域特性，藉以建立案件間或與嫌犯間的隱性鏈結，發展犯罪關聯模式。本文結構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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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探討相關文獻，第三節說明住宅竊盜犯罪關聯模式之建構，第四節描述實驗與報告
評估結果，第五節為本文結論。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運用的理論及技術主要包含犯罪模式、鏈結分析、及資訊檢索的向量空間模

型，分述如下： 
1. 犯罪模式 

「犯罪模式」原出於拉丁文的Modus Operandi，英譯為Methods of Operation，日本譯
為「犯罪手口」，國內有人譯稱為「犯罪方式」或謂「犯罪手法」，意指慣行犯於作案
時所慣用的犯罪手段、方法或型式。根據奧地利刑事法學者漢斯克魯茲的研究結果，犯
罪模式具必存性、反覆性(慣行性)、及固定性之特性。犯罪模式主要應用於連續犯、常
業犯、及職業犯犯罪行為的特徵分析，由於犯罪者的理性選擇，如安全考量、容易得手
及實質利益等因素，往往會反覆運用自己最得意的手段與方法從事犯罪行為[10,19]，因
此可從其作案的手段、方法或形式分析歸納建檔[2,15]，作為偵辦刑案之參考。此外犯
罪人口可以劃分成大部份的偶發性犯罪人(occasional offender)及少部份的習慣犯罪者
(chronic offender)。但那少部份的習慣犯罪者卻犯了相當大比例的犯罪案件。因此如將
犯罪者之獨特性格與行為特質，歸納分析其犯罪模式建立資料庫，當犯罪發生後，經由
分析案件之犯罪模式與特徵，即可據以比對搜尋資料庫，找出可能的涉嫌者或疑似犯罪
集團之連續犯行。 

 
2. 鏈結分析 

鏈結分析（link analysis）乃用以處理及分析個體間關係的技術，由人與人、物與物
或人與物間關係發展出來的應用，其理論基礎主要是來自於數學的分支，稱為圖形理論
(graph theory) [4,11,16,20]。鏈結分析及其視覺化技術，通常將具有關聯性的資料以圖形
(graph)展示，以視覺化方式展示其組織與特殊型態，以利進一步分析，找出隱藏其中的
資訊。由於各種關係中，隱含了許多豐富的網絡資訊，例如：透過電話通聯分析，可以
推論用戶為一般住民或業務推銷員，以及用戶的夥伴關係；分析醫生的處方籤可以推知
其特殊藥商關系，另外分析醫病關係，可發現兩位醫生是否共同治療一位病人或曾經治
療過同一位病人。鏈結分析可將這些隱藏的網絡關係挖掘出來。美國聯邦調查局即利用
鏈結分析結合不同地方的犯罪情報，協助解決犯罪問題。 
3. 向量空間模型 

資訊檢索領域的向量空間模型[12]，主要用於衡量文件查詢與文件間的接近程度，
乃搜尋引擎的核心技術之一。首先以自動索引技術計算關鍵詞集合K =  {k1 ,k 2 ,k3 ,…, kM }及其與文件集合D = {d1 ,d 2 ,d 3 ,…, d N }之每一文件的關聯，求得下列關聯係數矩
陣： 

 d1 d 2 d 3 … d N

k1  a11 a12 a13 … a N1

k 2  a21 a22 a23 … a N2

k3  a31 a32 a33 … a N3

… … … … … … 
kM  aM 1 aM 2 aM 3 … aMN

aij 為關鍵詞ki 與文件d j 的關聯，乃以詞頻/反文件詞頻(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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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  = ijtf  * log Cf i

N

                                                         (1) 

其中 ijtf
為關鍵詞ki 在文件d j 出現的頻率，N為文件總數，

Cf i 為含關鍵詞ki 的文件

個數。意乃關鍵詞ki 與文件d j 的關聯與關鍵詞ki 在文件d j 出現的頻率成正比，與含

關鍵詞ki 的文件數則成反比關係。 

將關鍵詞與文件的關聯係數矩陣轉置，文件d j 可以(aj1，aj 2 ，....，ajM )1表示，

類似地查詢
qk 也可以(ak1，ak 2 ，....，akM )表示。假設關鍵詞間相互獨立，文件d j 與

查詢
qk 的關聯可以向量內積(一般稱為向量空間模型) 求得，公式如下： 
 

association(d j ,qk ) =
∑
=

M

t 1 ajt *akt                                                   (2) 
 

詞頻/反文件詞頻的計算方式及向量空間模型，已廣應用於資訊檢索(information retrieval)
及文字探勘(text mining)領域。 
 
4. 資訊熵值 

在資訊理論中，熵被用來衡量一個隨機變數出現的期望值。1948年，克勞德·艾爾

伍德·夏農將熱力學的熵，引入到資訊理論，因此它又被稱為夏農熵（Shannon entropy）。

資訊熵也稱為信源熵、平均自資訊量[13,19]。一個 X 值域為{ x1 , x2 , x3 , ..., xn }的隨機

變數熵 H 定義為： H(X) = E(I(X)) ，E 代表了期望值函數，而 I(X) 是 X 的資訊量，I(X) 
本身為隨機變數。以一個二進位的編碼系統而言，如果 P 代表X 的機率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P = { )(
1xp , )(

2xp , )(
3xp ,…, )( xn

p }，則X 的平均訊息

量熵H(X)可以下列公式計算求得： 
 

)()()()()( log2
11

xxxx ii

n

i
ii

n

i
ppIpXH ∑∑

==

−==
其中

)()( log2 xx ii pI −=
，熵H(X)的單位為位元(bit)。                                   (3) 

 

假設26個英文字母(letter, L)在文章中出現次數平均的話，每個字母的平均訊息量(編碼或

傳輸所需位元數)為： 
7.4

26
1log)( 2

=−=LI
位元。另外如果文章使用3000個常

用漢字(character, C)，且每個常用漢字在文章中出現頻率相同，則每個常用漢字的平均

資訊量為： 
6.11

3000
1log)( 2

=−=CI
位元。 

                                                           
1 註：配合關聯係數矩陣轉置，式中aij

表示文件di
與關鍵詞k j

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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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個字母或常用漢字出現的機率不一，則每個字母或常用漢字的編碼或傳輸所需位

元之平均數，可以上述計算H(X)之運算式求得。例如一篇文章含3000個英文字母的文章

中，字母’A’出現2975次，而’B’~’Z’等25個字母各出現一次，則每個字母的平均訊息量

為： 

11.0)
3000

1*
3000

1*25
3000
2975*

3000
2975( loglog 22

=+−  
從上例中可知，字母出現頻率越不平均，每個字母的平均訊息量越低。另外從中英文章
中字母及漢字的平均訊息量比較，可知隨機變數值或事件項目越多，則每個隨機變數值
或事件的平均資訊量也越大。綜合而言，隨機變數或事件項目越多、越平均分布，則每
個隨機變數或事件的平均資訊量越大。由於平均訊息量的計算公式因為和熱力學中熵的
玻爾茲曼公式一樣，所以也被稱為熵(entropy)。 
 
三、犯罪關聯模式 

本研究研擬的住宅竊盜犯罪關聯模式包含犯罪模式、犯案時段、及犯案區域特性三

項資訊，犯罪模式包含犯罪成因、犯罪習癖、準備措施、犯罪方法、及犯罪工具等五項

變數，每一變數的權重擬以資訊熵值代表其權重。此外，由於每一變數各有其值域及機

率分佈，本研究擬以每一變數值之機率分佈作為每個值權重的計算基礎。結合變數的權

重與值的權重，計算犯罪模式的關聯係數。犯案時段與犯案區域特性則以實際案例統計

結果，研擬趨近之數學關聯模式。未來將延伸犯罪關聯模式以納入更多的犯案特性，如

犯案季節及被害人特徵等資訊，力求周延。 
1. 犯罪模式關聯 
(1) 變數權重 
由於隨機變數或事件項目越多、越平均分布，則每個隨機變數或事件的平均資訊量越
大，代表變數值越具區辨力。因此在發展關聯模式時，熵值大的變數，權重配置應越高，
反之則反。犯罪模式的每一變數皆有其值域與機率分佈，變數的資訊熵值皆可由分析住
宅竊盜案犯罪紀錄加以計算。例如，竊盜犯罪習癖的統計分佈與資訊熵值如表二： 
 

經統計住宅竊盜案犯罪模式變數熵值平均為：犯罪原因1.04，犯罪習癖1.49，準備

措施1.56，犯罪方法2.28，犯罪工具1.89。 
(2) 值的權重 

根據犯罪學的研究指出：少部份的習慣犯罪者犯了相當大比例的犯罪案件[7]，從

實際案例資料分析也發現，習慣犯罪者所犯案件的平均數遠大於偶發性犯罪人。經進一

步分析，也發現習慣犯罪者雖非以同一犯罪模式重複犯案，但其犯罪模式變數的值域遠

小於所有案件的犯罪模式變數。換言之，習慣犯罪者的犯罪模式變數有其獨特的機率分

佈。本研究根據資訊檢索領域”詞頻/反文件詞頻”的概念[12]，分別計算每一習慣犯犯罪

模式變數值的機率分佈，整合所有案件犯罪模式變數的機率分佈，作為個別犯罪模式變

數值的權重。習慣犯罪者P的犯罪模式變數F之值V的權重為： 
 

p
p

V

V

F

PFlog

                                                                (4) 
 

其中 
pV PF 為值V 在習慣犯罪者P的犯罪模式變數 F 出現的機率，而

pV F 為值V 在所有

案件犯罪模式變數 F 出現的機率。換言之，犯罪模式變數值在一嫌犯所犯的案件出現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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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越高，表示該嫌犯常用該技倆或具備該習性，越能代表該嫌犯。然而若該犯罪模式變

數值也常出現於其它案件，即其它嫌犯也具備該習性或慣用該技倆，則該犯罪模式變數

值作為嫌犯關聯的效應相對調降。 
 

表二. 住宅竊盜案犯罪習癖變數值分布與熵值 

代碼 犯罪習癖 次數 p( xi ) -log2 p( xi ) p( x i ) *-log2 p( xi )
null 未填代碼 3852 0.70770 0.50 0.35 
07 趁人不備或熟睡或入浴 600 0.11023 3.18 0.35 
08 闖空門（趁人不在、無人）419 0.07698 3.70 0.28 
03 專偷住宅 300 0.05512 4.18 0.23 
37 無犯罪習癖 220 0.04042 4.63 0.19 
36 其他習癖 23 0.00423 7.89 0.03 

06 
專偷特定物品（如女人用

品） 8 0.00147 9.41 0.01 

15 自行攜帶工具作案 7 0.00129 9.60 0.01 

05 
專偷辦公室含企業機關學

校 4 0.00073 10.41 0.01 

24 調戲或強暴婦女或性虐待 2 0.00037 11.41 0.00 
28 故意破壞現場 2 0.00037 11.41 0.00 
02 專偷工廠倉庫 2 0.00037 11.41 0.00 
01 專偷商店 1 0.00018 12.41 0.00 
29 帶面具手套作案 1 0.00018 12.41 0.00 
32 作案前喝酒或服用禁藥 1 0.00018 12.41 0.00 
13 遺留攜帶物 1 0.00018 12.41 0.00 
合計  5443  熵值 1.49 

 
 (3) 犯罪模式之關聯係數 

類似於資訊檢索領域的向量空間模型，假設犯罪模式變數成相互獨立的關係，結合

變數權重與值的權重，習慣犯罪者P與犯罪案件Q 在犯罪模式項目的關聯係數值可以下

列公式求得： 
 

),()( QP CCCCmatchCCE ×
 +  

),()( QP CHCHmatchCHE ×
 + 

),()( QP PAPAmatchPAE ×
 + 

),()( QP CMCMmatchCME ×
 + 

),()( QP CTCTmatchCTE ×
                                                       (5) 

 
其中E(CC)為犯罪成因(crime cause)變數資訊熵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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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 CCCCmatch
 

p
p

V

V

CC

PCClog

，若
QP CCCC =

且
p
p

V

V

CC

PCClog

大於0，否則設為0, 依
此類推。  
 
2. 住宅竊盜案犯罪區域關聯 

經統計住宅竊盜慣犯之犯案地點間隔的頻率統計結果，其中36.14%的案件間隔在1
公里以內，1公里以上則據減。住宅竊盜習慣犯連續犯案地點間隔如表三及圖一所示。 

 
表三. 住宅竊盜連續犯相鄰犯案地點間隔 

距離(公里) 次數 百分比 
0~1 150 36.14% 
1~2 74 17.83% 
2~3 31 7.47% 
3~4 35 8.43% 
4~5 21 5.06% 
5~6 14 3.37% 
6~7 9 2.17% 
7~8 16 3.86% 
8~9 14 3.37% 
9~10 16 3.86% 
10~11 11 2.65% 
11~12 5 1.20% 
12~13 7 1.69% 
13~14 3 0.72% 
14~15 5 1.20% 
15~16 2 0.48% 
16~17 1 0.24% 
17~18 1 0.24% 

 

圖一: 住宅竊盜連續犯相鄰犯案地點間隔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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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模式與測量值犯罪間隔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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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竊盜案之犯罪距離間隔呈現等比級數下降之趨勢，惟1至2公里則較0~1公里劇

減，因此，數學關聯模式以1公里以下，關聯係數為1，1公里以上則為距離的多次方倒

數。住宅竊盜案之犯罪區域特性之權重值計算數學函式如下：  
 

 

 
經計算趨近實際頻率分布之次方數，以1.4次方可得最少之平方差和(為0.0240)。比較犯
罪距離頻率分布之正規化數值，與本研究研擬之數學關聯係數如圖二： 
 

 
 
 
 

 
 
 
 
 
 

圖二: 住宅竊盜案數學模式與測量值犯罪間隔關聯近似圖 
 
3.犯罪時段關聯 

本研究以案件在24小時的分布作為時間切割單位，並以5:00 AM作為一天的起始。
每一天係由5:00 AM開始，至隔天4:59 AM結束，再以住宅竊盜案發生時間之分布，切割

為中位數，第1、3四分位數，將24小時分為四個時段。本研究住宅竊盜案5,443件依發生
時間分布的四分位數為5:00，11:00，15:10及21:00。本研究以連續犯模型的犯罪時間在
四個時段的機率作為時段之權重(pi)。時段關聯之計算，則以時段相同之權重為1，次鄰
時段之權重為1/2，再次鄰時段權重為1/4，以住宅竊盜案之犯罪時間關聯係數計算為例，
如下圖三所示： 
 
 
 
 
 
 
 
 
 

圖三: 住宅竊盜案犯罪時段關聯係數計算 
 
 

1, 犯案地點間隔在1
公里以內 

關聯係數 = { d 4.1

1

 , 犯案地點間隔

大於2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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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宅竊盜實驗結果與分析 
1. 實驗設計 
(1) 犯罪關聯模式設計 

本研究研擬的犯罪關聯模式包含「犯罪模式(Profile, P)」、「犯罪區域特性(Distance, 
D)」及「犯罪時間(Time, T)」三項變數，三項變數均以min-max normalization 方式標準
化為0-1之數值。住宅竊盜案關聯計算分別以單變數，雙變數組合及三變數組合計算關
聯係數，其中雙變數組合及三變數組合以1, 2, 4等比例做為變數的計算權重。單變數之
計算，分別以P, D, T計算個別關聯係數，共計3組。雙變數以兩兩組合方式計算(PD, PT, 
DT)，並以1,2,4之權重比例計算，共計15組。三變數則將PDT以1, 2, 4等權重比例組合，
例如：P1D2T4，P4D1T1…等，扣除重複之比例，如P1D1T1與P2D2T2及P4D4T4等三組
均為1:1:1之權重比例，共計19組。 
(2) 評估方法 

本研究以北部某警察局轄內5443已破之竊盜案件，分別計算每一竊盜案與9個住宅竊
盜連續模型之關聯係數。並分以0.9，0.8，0.7及0.6等作為關聯門檻值，計算9個住宅竊
盜模型之準確率(Precision, P)、召回率(Recall, R)及綜效(F-Measure, F)。準確率係指：判
斷為與某一住宅竊盜模型關聯的案件，實際為該嫌犯所犯案件之比例。召回率係指：判
斷為與某一住宅竊盜模型關聯的案件且實際為該嫌犯所犯之案件數與該嫌犯所犯案件
總數之比值。綜效F 則為 “2 ∗R∗P /(R + P)”。 例如嫌犯A犯案總數為10件，假設在關聯
門檻值0.8時，20個案件判斷為與嫌犯A關聯。但這20個案件只有8個案件屬於嫌犯A所犯
的案件，則準確率P ＝ 8/20 ＝  0.4，召回率R ＝ 8/10 ＝ 0.8，F ＝ 2*0.4*0.8/(0.4+0.8) ＝ 
0.53。 

 
2. 實驗結果 
(1) 單變數關聯模式 

以「犯罪模式」、「犯罪區域特性」及「犯罪時間」等單一變數關聯模式，計算5443
竊盜案與9個住宅竊盜連續模型之關聯。其準確率、檢出率及綜效之平均值如表四、表
五及表六所示： 

 
表四.犯罪模式關聯模式之實驗結果 
犯罪模式(Profile, P) 

關聯門檻

評估指標 0.9 0.8 0.7 0.6

準確率 0.75 0.73 0.61 0.48 
檢出率 0.13 0.18 0.24 0.31 
綜效 0.22 0.28 0.34 0.38 

 
表五. 犯罪區域特性關聯模式之實驗結果 
犯罪區域特性(Distance, D) 

關聯門檻

評估指標 0.9 0.8 0.7 0.6

準確率 0.27 0.26 0.27 0.24
檢出率 0.36 0.38 0.42 0.46
綜效 0.31 0.31 0.3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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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犯罪時間關聯模式之實驗結果 
犯罪時間(Time, T) 

關聯門檻

評估指標 0.9 0.8 0.7 0.6

準確率 0.10 0.08 0.07 0.06
檢出率 0.66 0.81 0.91 0.98
綜效 0.17 0.14 0.13 0.11

 
由表四、表五及表六比較分析，犯罪模式關聯模式，在關聯門檻0.9時，有較佳的準

確率0.75，且在關聯門檻0.6時，有較佳的綜效0.38；犯罪時間關聯模式，在關聯門檻0.6
時，有較佳的檢出率0.98。 

在單一變數的關聯模式中，準確率以犯罪模式效果最好，而且隨著門檻值降低時，

準確率有明顯下降趨勢，如圖四所示。而檢出率則以犯罪時間效果最好，在關聯門檻0.9
時，檢出率高達0.66，且隨著關聯門檻降低，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在關聯門檻0.6時，檢

出率更高達0.98，而犯罪模式及犯罪區域特性亦隨著關聯門檻降低而上升情形，但是，

並無非常顯著上升之走勢，如圖五所示。在綜效方面，關聯門檻在0.9及0.8時以犯罪區

域特性效果較好，而關聯門檻在0.7及0.6則以犯罪模式效果最好且隨著關聯門檻降低而

有顯著上升之趨勢，如圖六所示。 
 

 
圖四.單一變數準確率比較圖 

 
 

 
圖五.單一變數檢出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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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單一變數綜效比較圖 

 
(2) 變數兩兩組合關聯模式 

雙變數P，D，T兩兩以1：1、1：2、及1：4權重比例組合後，計算5443竊盜案與9
個住宅竊盜連續模型之關聯。實驗結果以犯罪模式與犯罪區域特性權重比例為4:1 (即
P4D1)組合，在關聯門檻為0.6，所得之綜效0.41為最佳，其準確率、檢出率及綜效平均

值如表七所示： 
 

表七. 住宅竊盜案P4D1實驗結果 

犯罪模式與犯罪區域特性(P4D1) 

關聯門檻

評估指標 0.9 0.8 0.7 0.6

準確率 0.56 0.73 0.67 0.52
檢出率 0.03 0.13 0.22 0.33
綜效 0.07 0.21 0.33 0.41

 
(3) 三變數組合關聯模式 

三變數P，D，T以1, 2, 4權重比例之各種組合後，計算5443竊盜案與9個住宅竊盜

連續模型之關聯。實驗結果以P1D2T4組合在關聯門檻0.7，所得綜效0.46為最佳，其準

確率、檢出率及綜效平均值如表八所示 
 
 
 

表八. 住宅竊盜案P1D2T4實驗結果 

P1D2T4 

關聯門檻

評估指標 0.9 0.8 0.7 0.6 

準確率 0.51 0.43 0.35 0.15
檢出率 0.07 0.28 0.66 0.84
綜效 0.13 0.34 0.46 0.25

 
3. 結果分析與討論 

分析表四~八的實驗結果，單一變數以犯罪模式的關聯可得最佳的綜效0.38，犯案

區域特性次之0.33，犯案時段再次之0.17。主要原因為住宅竊盜案之犯罪時間通常無法

確知，僅能依被害人「發現時間」判斷，因此犯罪時間通常為「發現時間」，而非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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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時間2。雙變數兩兩組合，犯罪區域特性與犯罪時間以4:1(P4D1)之權重比例，最

佳綜效落在關聯門檻值0.6，準確率0.52及檢出率0.33，可得最佳綜效0.41。結合犯罪模

式、犯案區域特性、及犯案時段等三項資訊，以1:2:4(P1D2T4) 之權重比例，最佳綜效

落在關聯門檻值0.7，準確率0.35及檢出率0.66，可得最佳綜效0.46，即以本研究所蒐集

分析的資料實驗，在最佳權重比例的條件下，在準確率平均為35%的情形下，平均可以

找出66%嫌犯所犯的案件。此外，單一變數的最佳綜效為0.38，雙變數兩兩組合的最佳

綜效為0.41，而三變數組合的最佳綜效為0.46，也印證「掌握相關資訊越多，越有利決

策」的經驗智慧。 
 

五、結論 
本文提出犯罪隱性鏈結的概念與定義，並以統計及機率分佈為基礎，建立犯罪模

式及犯案區域特性等隱性鏈結，發展犯罪關聯模型以計算嫌犯與住宅竊盜案間之關聯係

數。本研究並蒐集實務機關之住宅竊盜案犯罪紀錄，以實驗評估犯罪關聯模式之效度。

實驗結果顯示，本文所提出的犯罪關聯模式可以找出住宅竊盜案關聯性，最佳綜效落在

關聯門檻值0.7，準確率0.35及檢出率0.66，可得最佳綜效0.46。即在準確率平均為35%
的情形下，可以找出66%嫌犯所犯的案件。在本研究所蒐集分析的三個資訊項目中，以

犯罪模式的關聯可得較佳的綜效，犯案區域特性次之，犯案時段再次之。此外，三變數

組合的最佳綜效大於變數兩兩組合的最佳綜效，變數兩兩組合的最佳綜效又大於單一變

數的最佳綜效，印證「掌握相關資訊越多，越有利決策」的經驗智慧。 
未來研究方向，將納入更多的犯案特性，如犯案季節及被害人特性等資訊，力求

周延強化犯罪關聯模型。另外對於半結構化或非結構化的文件資料，亦將發展分析技

術，期能加以整合分析，以蒐集更廣泛的相關資訊，進一步提昇犯罪關聯模型的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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